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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类学科/专业教学日历填写规范
1.艺术类学科/专业包括设计艺术学院和新媒体学院目前的所有学科/专业。
2.艺术类学科/专业课堂授课环节分为“讲授”“创作与辅导”两种类型。其中： 

（1）“讲授”包括理论讲授、问题讨论、案例分析与点评、习题解答与点评等，以教师讲授为主。为与教学大纲课时分配保持一致，月考、结课考试等随堂考试，填入“讲授”。
（2）“创作与辅导”以学生操作为主，教师讲授指导为辅，要求提交作品、课程论文、创作报告等。
（3）在机房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授课环节，其学时列入“讲授”；以学生创作、制作为主的课堂授课环节，其学时列入“创作与辅导”。
3.课程授课环节及学时分配应依据教学大纲填写并与大纲基本一致。教学大纲如果存在授课内容陈旧、教学环节设置和学时分配不合理等问题，应在课程团队充分讨论后及时修订教学大纲。
4.两名及以上教师授课的，应在教学日历“授课教师”栏说明分工，具体到周或章节。助教在左上“辅导教师”处填写，课表中不列示。
5.如依据教学计划，某次课程不在原定教室授课，改为机房、实验室授课或外单位调研的，须在备注栏写明地点，同时在该节课程前一周向二级学院报备，二级学院同步向研究生院报备。
6.教学日历中的讲授、创作与辅导内容要求填写章节及其标题或主题。

7.课外作业不占用课时，课外作业一栏填写作业题型及其数量。
